
福清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装修垃圾）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E3501810102802344001）

根据福清市人民政府会议精神，福清市人民政府决定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建设

福清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装修垃圾）。目前该项目特许经营方案已经过批

准，项目具备招标条件，福清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为本项目实施机构及招标

人，福建省闽招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为本项目顾问咨询（含招标代理）机构，对本

项目的特许经营者进行公开招标，现欢迎具备相应资格条件的特许经营者提出投

标申请。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编号：E3501810102802344001

2、项目名称：福清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装修垃圾）

3、建设内容：

本项目拟建设规模为年处理装修垃圾 30万 t/a（1000t/d），建设内容包括：

装修垃圾处理车间、制砖车间、成品车间、综合楼、门卫及地磅房、消防水池及

泵房、室外工程、配套工程等。

4、建设地点：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福清市龙江街道苍霞村（福清市垃圾无

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园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西南侧），项目建设用地

红线面积为 52671.61m2，约 79.01亩。

5、投资规模：本项目建设总投资 20885.91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6559.58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1554.19万元，基本预备费 905.69万元，建设期贷款利

息 531.08万元，流动资金 157.66万元，项目征地补偿费 1177.71万元。

6、建设期

建设期 2年，从《特许经营协议》生效之日起到项目开始运营日前一日止的

期间。

7、运营内容



（1）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对福清市辖区内的装修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2）

产品销售与供应：将生产的再生压制砖和再生骨料进行销售；（3）环保措施维

护：对生产过程中粉尘、污水、噪声、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进行治理和控制；

（4）设备维护管理：对预处理系统、制砖系统、除尘除臭系统、辅助生产系统、

厂区公用生产系统等设备进行定期巡检、保养和维修；（5）人员管理与培训：

包括生产、管理、技术等岗位人员。

8、服务的区域

福清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全部地区。

9、项目公司组建要求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4000万元）、注册所在地（项目所在地）、组织形式（有

限责任公司）。在实施机构与特许经营者签订《初步协议》之日起的 30日内，特

许经营者按照《公司法》等中国适用法律和招标文件规定独资成立项目公司，并

在项目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获得法人资格，登记管理机关向项

目公司签发营业执照的日期即为项目公司成立之日。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融

资、建设及运营维护、移交工作。项目公司在整个特许经营期内，不得将公司注

册地址迁出项目所在地。

10、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为项目资本金和项目融资资金。

（1）项目资本金：本项目以不少于总投资额的 20%为项目资本金，具体以

满足金融机构融资要求为准，由中标特许经营者单独出资。

（2）项目融资资金：项目资本金以外的资金筹措由项目公司负责，当项目

公司不能及时完成融资时，由特许经营者负责完成，以保证项目的及时建设完工

和运营。政府方不为本项目的融资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11、招标内容及范围

招标内容：福清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装修垃圾）特许经营者招标。

招标范围：福清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装修垃圾）的投融资、建设（含

勘察设计）、运营维护和移交。

12、特许经营期：

本项目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从本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生效之日起到本项



目特许经营期届满之日止，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28 年。建设期从本项目特

许经营协议生效之日起到项目开始运营日前一日止。运营期自本项目开始运营日

起至特许经营期届满之日止。若建设期延长（缩短），运营年限不变，项目特许

经营期相应延长（缩短）。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投标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合

伙企业，具备有效的企业法人（或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2）若投标人存在下述情况的，其投标将被评审小组予以否决：

①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同时参

加本项目的投标；

（若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须满足本条款要求）。

（3）财务状况报告：经有审计资格单位审计的投标人 2023年或 2024年度

审计报告（若为企业集团需提供合并财务报表）。（若为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

牵头人提供）。

（4）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以下资质：

①设计资质要求：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

资质，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燃气工程、轨道交

通工程除外）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环境卫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若

为联合体参与投标的，联合体中承担设计任务的成员须满足本条款要求）

②施工资质要求：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若为联合体参与投标的，

联合体中承担施工任务的成员须满足本条款要求）

（5）投标人类似项目经验和业绩要求：投标人在中国境内应承接过处理规

模不少于 650吨/天（或 20万吨/年）的装修垃圾处理厂运营业绩。

【注：1、若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成员中负责运营工作的成员应满足本

条款要求；2、投标人须同时提供：①有效的项目合同或协议扫描件（至少包括

能证明业绩的关键页内容和签章页）、②项目立项证明扫描件（即：发改部门出



具项目的审批或核准或备案材料，包括：可研批复/核准批复/备案表）或环保部

门出具的环评批复材料扫描件、③通过环保设施（环评）验收的证明材料扫描件

或处理厂的资源化产品销售发票扫描件（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出之日前六个月（不

含发出时间的当月）中任意连续三个月处理厂销售资源化产品的发票，附上三张

开票日期不在同一月份的发票同时附上税务网站发票查验截图扫描件），加盖单

位公章；3、业绩”中处理规模以立项证明材料或环评批复材料为准，以单座装

修垃圾处理厂规模为准，具体以立项证明材料或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材料中

体现单厂所处理的装修垃圾规模进行认定，否则该业绩不予认定；4、项目合同

或协议应包含运营内容，项目合同或协议在投标截止时间应保持有效，否则不予

认定；5、投标人控股子公司的业绩予以认定，投标人非控股子公司、孙公司、

股东或上级公司的项目业绩均不予认定；（①投标人提供控股子公司业绩的须提

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能体现控股子公司股东及出资信息的企业登记基本

情况表扫描件，并加盖公章；②控股子公司是指其直接在子公司出资 50%以上（不

含 50%）或直接持有 50%以上股份（不含 50%））。】

（6）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数量（含牵头人）不超过 3家（含

3家），联合体各方均需在项目公司中持股，联合体牵头人在项目公司中股权占

比不低于 51%。

（7）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的通知》(国办函〔2023〕

115号)附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的特许经营新建(含改扩建)项目清单》，本项目

属于“应由民营企业独资或控股的项目”类别，本项目要求民营企业应当在特许

经营者组建的项目公司中股权占比不低于 51%。

【注：1、民营企业：除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外的

其他企业均可认定为民营企业。控股指其直接在公司出资 50%以上（不含 50%）

或直接持有 50%以上股份（不含 50%））。2、投标人应自行提供证明材料进行佐证，

包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能体现股东及出资信息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或

内资情况表扫描件，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的

能体现股东及出资信息的截图等扫描件，以佐证其民营企业身份。】

（8）投标人不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被列入名单的，响应文件无效。投标人须提



供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查询其上述信用记录，并附信用信息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

或截图（均须注明网址）。（若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须满足本条款要

求）。

（9）投标人不得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投标人（不包括其分支机构）若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其投标申请将被评审小组予以否决。投标人须提供

通 过 全 国 法 院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信 息 公 布 与 查 询 平 台 （ 网 址 ：

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其是否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

附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或截图（均须注明网址）。（若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

有成员须满足本条款要求）。

（10）投标人须提供自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说明

或无行贿犯罪承诺函（若为联合体投标的，则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

（11）其它资格要求详见本项目《招标文件》。

三、获取招标文件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 22 时 00分 00秒（北京时间，

下同）至 2025 年 5 月 6 日 17 时 00分 00秒通过 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

统（https://fzztb.fzsggzyjyfwzx.cn） 采取无记名方式免费下载电子招标文

件等相关资料。本招标项目电子招标文件使用 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电子

标书生成器 打开。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后，应检查招标文件的合法有效性，合

法有效的招标文件应具有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的电子印章；招标人没有电子印

章的，须附招标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授权书。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 2025 年 5 月 22 

日 09时 00分 00秒，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 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 

完成电子投标文件的递交；

2、逾期递交的投标文件，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五、其他补充事宜

1、信息发布媒介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相关信息（包括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都将在福建省公

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ggzyfw.fujian.gov.cn）、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

系统（https://fzztb.fzsggzyjyfwzx.cn）上公布，不作另行通知，请有意参与的投标

人随时关注相关网站，以免错漏重要信息。

2、投标保证金的提交

2.1.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前 。

2.2.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800000元 。

2.3.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方式： ①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以电汇或银行转账

的形式，从投标人所在地银行的投标人企业基本帐户汇达本项目指定账户；或②

银行保函形式（电子保函）。

3、评标办法：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

六、联系方式

1. 招标人：福清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地  址：福州市福清市玉屏街道桥南路 168号

联系人： 施先生

联系方式： 0591-85153893

2.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闽招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洪山园路 68 号招标大厦 C 座（215 室）

邮编：350002 

电子邮箱：szzxywyb@126.com

电话：0591-28059637、0591-28059650

联系人：吴先生

3.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名称：福清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地址： 福清市福人路 6号行政服务中心大楼 5楼 

联系电话： 0591-85158230

4.招投标监督机构名称：福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地  址：福清市音西街道福人路行政服务中心 11 层

联系电话：0591-85153227

5.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名称： 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 

网址： https://fzztb.fzsggzyjyfwzx.cn 

联系电话： 0591-87585006 


